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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2 年度竹北小字第 648 號 

原      告  000   

被      告  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買賣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 112 年 4 月 22 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仟玖佰陸拾元。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玖佰陸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消費訴訟，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消費者保護法第 47 條定有

明文。經查，原告主張透過 FACEBOOK 社群平台向被告所經營之 000000 000000

網路商家購買服飾，並約定送至原告現居住之新竹縣○○鄉○○○路 00 號住處

等情，未經被告爭執，應認為消費關係之發生地為新竹縣，故本院就本件訴訟

有管轄權，先予敘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 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 111 年 6 月 23 日，透過 FACEBOOK 社群平台向被告所

經營之 000000 000000 網路商家購買 3 件服飾，並於同年 7 月 5 日收受商品。

然其中 2 件服飾因不合身型(下稱系爭服飾)，故於同年 7 月 6 日透過 MESSAGER

通訊軟體向被告聯繫退換貨事宜。詎被告表示不願退換貨，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向被告行使解除權，惟被告至今仍未返還系爭服飾之價金共

計新臺幣(下同)1,960 元，爰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被告返還價金 1,960 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 1 項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所提書狀答辯略以：原告在伊所經營之

網路商店官網提交代購訂單時，已事先向原告告知下單即同意雙方成立委任契

約。伊商店為代購服務，係依原告之訂單向指定韓國廠商購買客製化商品，故

無法提供退貨、退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㈠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

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倘當事人所訂定之契約，其性質究係屬成

文法典所預設之契約類型（民法各種之債或其他法律所規定之有名契約），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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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所未規定之契約種類（非典型契約，包含純粹之無名契約與混合契約）有

所不明，致造成法規適用上之疑義時，法院即應為契約之定性（辨識或識別），

將契約內容或待決之法律關係套入典型契約之法規範，以檢視其是否與法規範

構成要件之連結對象相符，進而確定其契約之屬性，俾選擇適當之法規適用，

以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此項契約之定性及法規適用之選擇，乃對於契約本身

之性質在法律上之評價，屬於法院之職責，與契約之解釋係就契約客體（契約

內容所記載之文字或當事人口頭所使用之語言）及解釋上所參考之資料（如交

易或商業習慣）之探究，以闡明契約內容之真正意涵，並不相同，自可不受當

事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560 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次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

約；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

約，民法第 345 條第 1 項、第 528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細究兩造就系爭服

飾之交易模式，係原告經由被告在 FACEBOOK 社群平台所經營之 000000 000000

網路商店下單並付款後，被告受其所託而從事代辦向韓國廠商購買系爭服飾來

臺，並交付系爭服飾予原告之服務，此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收取原告下

單後給付之款項，所應提供之對待給付內容，非僅從事代辦購買商品之勞務費

用，亦包含下單商品之交付，足見兩造間所成立之代購契約兼具勞務提供及買

賣標的物交付之性質，應為「委任」與「買賣」之混合契約，堪以認定。被告

雖抗辯：其網路商店官網之購物須知已載明「下單即同意雙方成立之關係為委

任契約」，故兩造間應成立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云云，惟契約之定性及法規適用

之選擇，乃對於契約本身之性質在法律上之評價，屬於法院之職責，不受當事

人所陳述法律意見之拘束，附此說明。 

  ㈢又按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

營業者，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2 款定有明文；以提供代購服務為營業者，即

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企業經營者」，相關交易即為該法所稱之「消費關係」，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102 年 9 月 23 日院臺消保字第 1020058988 函可供參考，

被告自陳其經營網路商店為消費者提供商品海外代購服務，並有該網路商店之

官方網站作為與消費者締約、聯繫之方式，及向韓國廠商訂製貨物之訂購單、

貨物運送來台之報關資料，甚且貨物交寄予消費者前均經檢查確認之程序，此

有被告提出網頁資訊、進口報關單、錄影截圖照片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101 至 111 頁），堪認被告係以代辦購買並交付商品為營業，自屬消費者保護法

第 2 條第 2 款所指之企業經營者，應無疑義。 

 ㈡再按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

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

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0 款規定甚明。經查，原

告係透過被告所經營之網路商店，藉由圖片在現有的樣式、顏色、規格中選擇

後，向被告下單購買系爭服飾乙情，此據原告在調解程序時陳述明確（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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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36 頁），被告對此亦無爭執，顯見原告於未能檢視系爭服飾實體之情形

下，與被告成立本件代購契約，應屬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0 款所稱之通訊交

易，堪可認定。 

 ㈢第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7 日內，

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

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

定之；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效；消費者依

第 19 條第 1 項或第 3 項規定，以書面通知解除契約者，除當事人另有個別磋商

外，企業經營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 15 日內，至原交付處所或約定處所取回

商品；企業經營者應於取回商品、收到消費者退回商品或解除服務契約通知之

次日起 15 日內，返還消費者已支付之對價；契約經解除後，企業經營者與消費

者間關於回復原狀之約定，對於消費者較民法第 259 條之規定不利者，無效，

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5 項、第 19 條之 2 分別定有明文。

查其立法目的在於因消費者於通訊或訪問買賣所為之商品或服務交易時，常有

無法詳細判斷或思考之情形，而購買不合意或不需要之商品或服務，為衡平消

費者在購買前無法獲得足夠資料或時間加以選擇，乃將判斷時間延後，而提供

消費者於訂約後詳細考慮而解除契約之猶豫期間。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契約之方式，在網際網路通訊交易之情形，應解釋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6 號審查意見

參照）。經查，原告於 111 年 6 月 23 日，透過 FACEBOOK 社群平台向被告所經

營之 000000 000000 網路商店購買系爭服飾，且於同年 7 月 5 日收受商品後，

隨即於同年 7 月 6 日透過 MESSAGER 通訊軟體向被告表示退貨之解除契約意思

表示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 MESSAGER 通訊軟體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13

至 15 頁），足認原告已於收受商品後之 7 日內，已透由 MESSAGER 通訊軟體聊

天功能之電子方式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合於前開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所規定 7 日之猶豫期間，則原告主張兩造間代購契約之法律關係已經

合法解除等節，堪信為真。 

 ㈣末按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

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

權之適用：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此觀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授權行政院所訂定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第 2

款規定自明。又該準則第 2 條之立法理由載明：「第 2 款規定依消費者要求所為

之客製化給付，例如依消費者提供相片印製之商品、依消費者指示刻製之印章

或依消費者身材特別縫製之服裝等；消費者依現有顏色或規格中加以指定或選

擇者，非屬本款所稱之客製化給付」。經查，被告雖抗辯其經營之網路商店，於

消費者下單前已向消費者告知「海外代購商品無 7 天鑑賞期，無尺寸顏色退換

服務，下單即同意賣場所有規則」之提醒，且商品為被告依消費者下單所指定

之顏色、尺寸、樣式、規格，向韓國廠商代購之客製化商品，自無 7 天鑑賞期



4 
 

等語，並提出告知條款、代購收據及訂單紀錄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 53 至 61

頁）。然觀原告提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中，被告向原告表示「官網商品都有註明

平量尺寸，請依照平量尺寸購買，下單請看守則，有疑慮請至門市購買」等語

（見本院卷第 13 頁），顯見被告網路商店所販售之商品，並非依照原告之個人

需求，量身打造符合原告身形之服飾，而係提供固定之顏色、尺寸、樣式、規

格讓原告選擇，參諸前開準則第 2 條之立法意旨，自非屬客製化給付。是被告

縱於網路訂單條款約定代購商品無 7 天鑑賞期等情，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之規定，依同條第 5 項之規定，其約定無效，被告上開所辯，難以信

採。 

 ㈦從而，被告係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2 款所稱之企業經營者，兩造就系爭

服飾之代購屬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0 款規定之通訊交易，而系爭服飾並非消

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2 項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所稱「客製化給付」之情

事，且原告已依法行使解除權；又契約解除時，當事人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

應償還之，民法第 259 條第 2 款定有明文，兩造間就系爭服飾之代購契約既經

原告合法解除，其請求被告返還價金 1,960 元，堪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解除兩造間通訊交易之

代購契約，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 1 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

之 20 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

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又本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19 第

1 項規定，於裁判時確定訴訟費用如主文第 2 項所示之金額，併予說明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與判決之結

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19 第 1 項、第 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000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且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

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記載上訴理由（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0  日 

                              書 記 官 000 

 


